《绿色食品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苹果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团体标准的制定背景
苹果是我国第一大落叶水果，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52% 以上，已构建起国家、行业、地方、团体四级衔接、协同配套的苹果生产技术标准体系。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绿色农业发展，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消费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深刻转变，社会公众对果品的内在品质与安全卫生指标提出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推广绿色生产技术，构建符合区域特色的绿色食品苹果标准体系，不仅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满足市场需求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苹果产业向高品质、高效益、可持续方向转型，助力农民增收致富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路径。
[bookmark: OLE_LINK3]西北黄土高原作为我国苹果核心优势产区，涵盖陕、晋、豫西、甘、宁等重点区域，年产量位居全国第三，在全国苹果产业格局中占据战略核心地位。当前，黄土高原苹果产业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瓶颈。一是病虫害防控难度大，轮纹病、斑点落叶病、食心虫等重大病虫害多发频发，部分果农“重治轻防”，过度依赖化学农药，绿色、生态防控技术推广应用受阻，既影响果品质量安全，也加剧生态环境压力。二是土壤质量有待提升，长期采用清耕制等传统管理模式，加之部分区域降水集中且时空分布不均，导致土壤有机质含量偏低，出现板结、酸化等退化现象，保水保肥能力下降。三是生产管理水平不均，部分果园存在品种与砧木不适配、栽植与修剪管理不科学等问题，制约了优质丰产潜力的充分发挥。四是生产技术标准化程度不足，现有通用标准对黄土高原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及品种特性的针对性与适配性不强，难以完全满足区域精细化、规范化生产的实际需求。
为系统解决上述产业发展痛点，有效衔接绿色食品通用标准与区域生产实际，统一规范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苹果生产全流程技术要求，特制定本团体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将为黄土高原苹果产业实现绿色化、标准化、优质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与科学指引，对保障水果产业安全、推动区域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团体标准的任务来源、起草单位、起草人
（一）任务来源
本团体标准任务源于国家农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导向、相关政策文件要求与区域产业发展刚需，是落实国家农业标准化、绿色化发展部署的具体举措。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绿色化、标准化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农产品品质评价和认证制度”，《种植业“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年)》等文件要求聚焦优势产区，推进标准化种植，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结合我国苹果产业产区差异显著、现行通用标准针对性不足的现状，针对西北黄土高原产区生产技术不统一、化肥农药使用不规范等痛点，衔接绿色食品标志管理相关要求，落实“三品一标”发展部署，特确立本标准制定任务，填补区域绿色食品苹果生产规程空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
（二）起草单位
[bookmark: _GoBack]*
（三）主要起草人
*
三、团体标准的编制情况
（一）文献收集和调研
1.查阅了《苹果苗木》《苹果生产技术规程》《苹果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红富士苹果生产技术规程》《黄土高原苹果生产技术规程》等国家标准、农业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以及相关参考文献；
2.对《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绿色食品温带水果》等绿色食品技术标准进行分类研究；
3.对黄土高原地区苹果生产产前、产中、产后等生产信息进行调研和分析。
4.对苹果种植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对苹果质量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
（二）工作过程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经过成立起草工作组、调研收集资料、标准研讨编写、公开征求意见、标准评审五个环节。
1.2025年12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甘肃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青海省绿色有机农产品推广服务中心、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等单位共同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了工作内容、工作组成员、任务分工和进度计划。
2.2025年12月-2026年3月，深入调研，收集资料。
标准起草工作组收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献、技术标准及苹果生产种植信息等，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为标准起草工作夯实基础。
3.2026年1月-3月，起草标准。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进行了充分细致的研究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标准的编写提纲、编写原则、内容和起草人员，拟定了团体标准初稿草案，标准起草工作组及时召开内部讨论会，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4.2026年4-5月，征求意见，完善标准文稿
完成团标文稿初审，完善绿色食品标准及规范性要求等；5月发起专家评估会议，综合专家评估意见，修改标准文本，形成送审稿。
5.2026年6月，公开征求意见，修改标准文本，形成送审稿。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在协会官网、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公开《绿色食品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苹果生产操作规程》
四、团体标准的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bookmark: OLE_LINK1]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制。
必要性原则。标准编写过程中坚持必要性原则，文件中绿色食品苹果生产涉及的专有名词，在术语和定义部分给出具体解释，且不增添不必要的术语。
[bookmark: _Hlk224740740]适用性原则。标准编制过程中坚持适用性原则，结合苹果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包含园地环境与规划、品种与苗木选择、整地与定植、田间管理、采收、生产废弃物处理、包装、运输及储藏和生产档案管理等全过程的指标，便于后续生产实际应用。
科学性原则。根据苹果生产过程实际标准应用，依据科学试验、田间生产实录、病虫害防治效果、果实质量等，确定绿色食品苹果生产规程参数，同时关注绿色投入品及种植新技术等的发展变化，通过不同维度，协助完善生产操作规程制定。
（二）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绿色食品苹果生产园地环境与规划、品种与苗木选择、整地与定植、田间管理、采收、生产废弃物处理、包装、运输及储藏和生产档案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南部和中部、河南三门峡地区、陕西渭北地区和陕西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的绿色食品苹果生产。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涉及必须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3.技术规程原则
技术规程过程遵循适用性原则、协同一致原则、产品安全原则。
4.技术规程主要内容
技术规程对园地环境与规划、品种与苗木选择、整地与定植、田间管理、采收、生产废弃物处理、包装、运输及储藏和生产档案管理等10个苹果种植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进行明确的标准要求。
5.标准附录
根据地区绿色食品苹果生产过程中主要病虫害防治需求，附录《绿色食品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苹果生产主要病虫害防治推荐农药使用方案》。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同类标准采标情况。
六、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情况
     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水平，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标准起草组
2026年1月16日

